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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司拟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合同基本情况 

     （一）合同概况 

鉴于公司于近日取得了绍兴市上虞区康养项目（一期）的养老服务委托运

营权（详见公告编号：2026-002），公司将与绍兴市上虞区康养中心签订委托运

营合同。 

（二）合同主要内容 

甲方（指绍兴市上虞区康养中心，下同）养老服务项目发包给乙方（指公

司，下同）委托运营，由乙方在项目所在地新设公司运营本项目，委托运营期间

独立行使运营管理权，运营期限自本项目养老机构备案之日起 20 年。委托运营

时乙方向甲方足额交纳固定设施设备使用费、浮动设施设备使用费。其中固定设

施设备使用费为 48,110,371.80元。浮动设施设备使用费以项目年度净利润分档

累计由乙方向甲方交纳。乙方自项目养老机构备案完成之日起 3年内，完成本项

目开办费投入金额不低于 900万元。 

（三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拟签订重大合同的议案》，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二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合同的签订进一步扩充了公司的运营床位总数，增强了公司运营公建

民营项目的实力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

能力，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稳步增长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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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风险提示 

公司将积极组织、协调及有效管理好相关资源，从而保证合同内容的实施

执行。但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遇到因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导致合同无法全部

履行、调整或者终止的风险，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无锡朗高养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无锡朗高养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年 4 月 24日 


